附件3

承诺书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本项目提供的解决方案材料真实有效，符合相关规定；单位、法定代表人、项目主持人均没有不良社会信用记录；具有该项目的研发实力、科研条件和稳定的人员队伍等，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榜单单位提出的任务；能对榜单重大技术需求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。
[bookmark: _GoBack]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承诺不实，本单位愿接受项目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作出的各项处理决定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项目承担资格，追回项目经费，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，取消一定期限安徽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，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等。
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项目主持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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